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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57 证券简称：*ST 凌云 B 公告编号：2025-040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年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年报事项的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5】0619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收到《工作函》后，

公司高度重视，针对《工作函》中提到的问题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结合实

际情况，现将《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关于业绩预告更正。公司公告称，业绩预告更正主要系2024年公司

光伏电站上网量减少、结算电价下降，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利润减少；审计机

构采取了更为审慎的原则，对公司联营企业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使得投资收益

下降，业绩低于首次预告，并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光伏电站经营下滑和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下降对净利润的具体影响，并说明

其与公司首次业绩预告时的差异及原因；（2）公司联营企业信用减值损失计提

的具体情况，包括该联营企业经营情况、公司对其投资情况、减值损失计提涉

及资产科目形成背景，以及历年减值计提金额及依据，并进一步说明本次减值

计提是否合理、及时；（3）公司在首次业绩预告后近三个月才进行业绩预告更

正的具体原因，更正涉及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内部决策过程及参与人员情

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

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光伏电站经营下滑和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下降对净利润的具体影

响，并说明其与公司首次业绩预告时的差异及原因；



2

公司业务由两块组成，一是全资子公司在甘肃省的光伏电站新能源发电业

务，为公司主营业务；二是联营企业在广州的商业物业出租业务，为公司投资收

益业务。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光伏电站经营情况以及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对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公司净利润金额 -404.39 4,023.88 4,055.25

其中：（1）光伏电站产生的净利润金额 305.91 3,277.86 3,100.78

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81.46% 76.46%

（2）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额 -762.70 857.83 1,294.65

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21.32% 31.93%

（3）其他事项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52.40 -111.81 -340.18

占净利润的比例 -2.78% -8.39%

2、光伏电站产生的净利润金额、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额与公司首

次业绩预告时的主要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如下：

（1）主要差异：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业绩预告

金额

审计报告金

额

审计报告金额

与业绩预告金

额差异

公司净利润金额 1,334 -404 -1,738

其中：

（1）光伏电站产生的净利润金额 488 306 -182

其中：

营业成本 5,600 5,653 53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03 -334 -31

所得税费用 22 101 79

（2）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额 713 -763 -1,476

注：光伏电站产生的净利润金额与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额之和与公

司净利润金额之间的差异系合并抵消金额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立实业有

限公司净利润金额影响所致。

（2）产生差异的原因：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光伏电站营业成本金额较业绩预告金额相比，增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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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万元，系光伏电站日常运营维护成本增加所致。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光伏电站信用减值损失金额较业绩预告金额相比，减

少约31万元，系计提的光伏电站应收新能源补贴款对应的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光伏电站所得税费用金额较业绩预告金额相比，增加

约79万元，系计提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金额较业绩预告金额相比，减

少约1,476万元，系联营企业2024年度净利润大幅下降所致。联营企业主要从事

不动产出租及管理业务，房屋租赁收入为其主要营收来源。2024年度联营企业净

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系本年度对其控股股东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按照单项计提坏账损失所致。以前年度，联营企业

对于其控股股东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未计提坏账，依据为嘉业投资为联营企业

控股股东，公司将其划分为按单项组合，认为联营企业对于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

款无不可收回的风险，故不计提坏账准备；公司首次业绩预告时，判断联营企业

对于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信用风险并无显著变化，故未对其计提坏账准备；在

2024年度审计工作完成后，经过年审会计师与公司管理层的充分沟通，综合考虑

公司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公司针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对本期利润

的贡献较大，依赖性较高，加之受房地产行业持续不景气因素影响，以房地产开

发为主业的联营企业以及嘉业投资近年来销售放缓，资金压力大，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在审慎考虑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的坏

账风险后，将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了特别坏账准备。

（2）说明公司联营企业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具体情况，包括该联营企业经

营情况、公司对其投资情况、减值损失计提涉及资产科目形成背景，以及历年

减值计提金额及依据，并进一步说明本次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及时；

1、联营企业经营情况：

联营企业成立于2000年04月24日，注册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主要依赖其位

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不动产丽影广场商铺从事不动产出租及管理业务。

以前年度，联营企业年度营业收入通常在1.2~1.3亿元左右，净利润通常在

6,000~7,000万元左右；2024年度，联营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约1.24亿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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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600万元。

2、公司对其投资情况：

公司于2007年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取得联营企业22%股权，初始投资成本

为1.9亿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约

3.2亿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增加额约1.3亿元，系历年来公司根据22%的

持股比例按照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导致。

3、减值损失计提涉及资产科目形成背景：

本次所涉及的联营企业减值损失主要为联营企业对其控股股东嘉业投资的

其他应收款科目计提坏账准备所产生的信用减值损失。

联营企业通过出租名下房产丽影广场，每年产生约1亿元的经营活动现金流，

联营企业为嘉业投资的核心资产公司，亦是其重要的融资载体。截至2024年12

月31日，联营企业账面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余额约为27亿元。

4、历年减值计提金额及依据

（1）截至2023年12月31日，联营企业对于其控股股东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

款未计提坏账。依据为嘉业投资为联营企业控股股东，公司将其划分为按单项组

合，认为联营企业对于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无不可收回的风险，故不计提坏账

准备。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联营企业对于其他的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

备余额约4,274万元，依据为公司将其划分为账龄组合，按照公司其他应收款账

龄组合计提方法计提坏账准备。

（3）2024年度，在审慎考虑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风险

后，将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按照3%的计提比例计提了特别坏账准

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计提的特别坏账准备余额约8,096万元。

5、本次减值计提是否合理、及时

2024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公司针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对本

期利润的贡献较大，依赖性较高，加之受房地产行业持续不景气因素影响，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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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为主业的联营企业以及嘉业投资近年来销售放缓，资金压力大，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综合以上因素，在审慎考虑联营企业对嘉业

投资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风险后，将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了特

别坏账准备。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1）、（2），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针对公司光伏电站经营下滑所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由甘肃电力交易中心确认的2024年1-12月的分月电量、电费结算

单，与公司每月确认的电费收入进行核对；

（2）向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执行第三方函证程序，函证2024年度全年发电量，

与2024年12月电量、电费结算单中的累计发电量总额进行核对；

（3）获取光伏电站日常运营维护成本对应的零星工程的采购合同、工程量

结算单、增值税发票、付款银行水单，评价相关成本费用化的合理性以及入账金

额的准确性；现场观察工程施工情况，判断实际施工进度与工程量结算单是否存

在重大差异；向供应商函证确认零星工程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工程量完成情

况、付款情况、开票情况；

（4）获取公司编制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算表，评价坏账准备所依据的资

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复核加计正确，与坏账准备总账、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

（5）获取公司编制的所得税费用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与报表数、总账

数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复核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间的调整正确。

2、针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下降所执行的核查程序

（1）获取联营企业自有丽影广场商铺清单，与现场审计时取得的广州房产

局出具的房产查册逐一核对，查验商铺产权是否为联营企业所有；

（2）获取联营企业的银行对账单电子流水，查验2024年度商铺全年收取的

租金收入，与账面租金收入进行核对；

（3）获取2024年度商铺租金台账，从中抽查本期新增大额租户的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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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额租户的以前年度签署合同，核对月租金、租赁发票及租金收款等；

（4）测算2024年度的商铺全年租金收入，与账面租金总收入进行核对；

（5）获取商铺各楼层的平面图，实施商铺现场盘点工作，与租赁合同台账

中所载租户的铺位地址进行核对；

（6）了解联营企业对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政策，并复核联

营企业的坏账计提过程；

（7）获取公司编制的商铺未来5年的盈利预测；

（8）了解联营企业对于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计提政策，并复核联

营企业的坏账计提过程，取得联营企业编制的坏账准备计算表，复核加计正确，

与坏账准备总账、明细账合计数核对相符；

（9）评价坏账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复核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是否按照公司的既定方法和比例提取。

（二）核查结论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就2024年度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我们没有发

现公司对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上述公司回复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

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3）公司在首次业绩预告后近三个月才进行业绩预告更正的具体原因，更

正涉及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内部决策过程及参与人员情况，以及是否存在

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公司回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为公司的年报审计机构，根据工作安排，公

司预约的年报披露时间是2025年4月9日。

2024年底，公司与会计师开始进行年报的预沟通工作，于2025年1月23日召

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的沟通会议，讨论公司财务部编制的2024年度业

绩预告事宜，各方同意财务部的测算并披露了业绩预告。

年报审计现场工作于3月15日结束，4月初，会计师将审计报告送审，4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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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司接会计师通知，立信总所建议公司年报延期，4月8日，公司披露年报延

期公告。

此后，公司一直与会计师沟通，催促其尽快完成年报的复核定稿。在立信总

所集中复核阶段，审计机构在审慎考虑联营企业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风险后，将

联营企业对嘉业投资的其他应收款按3%的比例计提特别坏账准备，公司年报亏

损。4月17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会议沟通，讨论审计调整事项对

公司年报的后续影响。审计机构于4月22日确认了审计调整事项，公司据此发布

年度业绩预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在年报审计开始前、业绩更正公告过

程中接触公司相关信息的人员都进行了登记，不存在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

问题二、关于经营情况。年报及相关公告显示，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8815万元，同比下降28%，归母净利润-402万元，由盈转亏；2025年一季报营业

收入2353.16万元，同比增长30.06%，实现归母净利润454.84万元，同比增长

4132.00%。请公司结合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及同比变化情况，分析2024年年度业

绩大幅下滑但2025年一季度业绩快速增长的原因，说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是否

稳定，是否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未来的生产计划安排和保障盈利能力的措

施。

公司回复：

公司电站运营10年来，经营情况一直比较稳定。2021-2023年，年均发电量

分别为15279、15897、15779万千瓦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1307万元、11991

万元和12277万元。

2024年度，电站发电量下降至12502万千瓦时，同比减少21%，主营业务收入

下降至8815万元，同比减少28%，导致净利润下降。经营下滑主要是受极端天气

及区域限电影响发电量产出，且结算电价下降。具体原因是：一是天气原因，2024

年度多云、阴雨天气较多；二是区域电源增多，本地消纳及外送能力不足导致弃

光弃电现象突出，电站2024年度限电弃光电量为1455万千瓦时，新能源利用率为

92.97%，比上年度下降了5.34%，全年发电量为12503万千瓦时，比上年度下降了

21%；三是标杆电价下降，标杆电价下降是因为甘肃省2024年施行分时电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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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00至17:00的上网电价为燃煤基准价的50%，即参与市场交易的电价上限为

0.153元/千瓦时；同时，光伏厂站之间电力交易竞价激烈，低价优先上网，使光

伏厂站在发电高峰期“10:00-16:00”成交电价较低；再加上甘肃省电网为平衡

河东、河西收益，在省内执行成本补偿费用分摊等原则，又影响了交易电价。2024

年电站标杆电价平均为0.1545元/千瓦时，上年度标杆电价平均为0.234元/千瓦

时，下降幅度34%。

2025年以来，气候情况正常，且根据国家能源局2025年初《关于促进能源领

域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今年弃电现象有所减少。2025年一季度，公

司实现上网电量3457万千瓦时，同比增长35%；实现电费收入（不含税）2352万

元，同比增长30%，发电量及电费收入均有所增长，预计电站全年的经营情况好

于去年。

特此公告。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6月 12日

 上网公告附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凌云实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年报事项的监管工作函》回复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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